
-  180 -  

附錄17 

 
 
 

 
(傳真文件：2840 0716) 

立法會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施敏慧女士 
 
施女士： 
 

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審計結果報告（第五十七號報告書） 

未經授權用水及水錶欠準所導致的用水流失（第十二章） 
 

 收悉閣下於 2011 年 12 月 8 日的來函，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 2011 年

12 月 1 日之公開聆訊，要求本署提供補充資料。 

 

本署現謹提供所需資料如下： 

 

(a) 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（審計報告）中第 2.14 段表二所列舉的

八類非法取水個案，請分析引起每類非法取水的動機及提供水

務署就每類非法取水個案，已推行或將實施的應對措施，尤其

是沖廁的類別； 

 

 適用於所有八類非法取水個案的動機為： 

(i)  避免繳付水費； 

(ii)  在註冊用戶維修內部供水設施期間便捷地維持供水；或 

(iii) 在獲批合法供水之前取得用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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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中 (i) 乃是工商業、家居、清潔、灌溉、消防和空調用水的

非法取水個案的主要動機；(ii) 是與沖廁相關的主要動機；及 

(iii) 是與建築用水相關的主要動機。 

 

水務署正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去處理非法取水的情況 : 一方

面是進行偵測及檢控，另一方面是倚重宣傳和教育。水務署會

透過發掘新的偵測技術及提高與社會各相關機構及界別的合

作，以加強這兩方面的工作。 

 

在二零一一年，水務署開始採用以風險為本的方法偵測懷疑非

法取水，方法是將區域總水錶的流量數據與該區所有個別水錶

讀數的總和作比較。水務署亦正積極研究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去

評估個別客戶用水量的改變，以助查找懷疑非法取水的個案。

水務署會研究把「大廈優質食水認可計劃」延申至沖廁水系

統，以助改善由物業管理公司負責的此等系統的維修工作，減

低該等系統損毀的風險，從而減少非法使用食水資源沖廁的情

況。 

 

水務署會與社會各界合作，透過宣傳及教育活動，引用社會資

源的支持，擴大偵察非法用水的網絡。在這方面，水務署已聯

絡各工務部門及食物環境衞生署，籲請它們防止其轄下工地及

場所內的非法取水行為；並已發信給全港的物業管理公司，呼

籲共同打擊非法用水。現時，水務署正與水喉業界各學會及組

織，以及建造商會，商討共同協力舉報非法用水。水務署會藉

著廣泛的節約用水宣傳活動，進一步加強防止非法用水的宣傳

及教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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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在 2008 年、2009 年及 2010 年，每年水務署執行法庭手令的個

案數字及個案情況； 

 

有關個案數字及情況見下表： 
 

年份 個案數目 個案情況 

2008 0 不適用 

2009 3 
全部有關懷疑偷用食水

作沖廁用途 

2010 3 

兩個個案是有關懷疑偷

用食水作沖廁用途；另一

個案是有關懷疑偷用食

水於食肆使用。 

 
 

(c) 在公開聆訊中提到，水務署曾就個案一（審計報告第 2.24(a)

段）的判罰程度可否提出上訴徵詢律政司的意見。請提供水務

署與律政司商討上訴事宜的撮要及其後未提出上訴的理由； 

 

個案一被控的公司在 2009 年 9 月 9 日被定罪後，水務署認為

判罰過輕，遂向律政司申請覆核判決。律政司在參考過以往同

類檢控的一般罰額及此個案被控公司的實際罰額後，於 2009

年 9 月 15 日表示不同意有必要覆核此案的判決。 
 

 

 (d) 在公開聆訊中提到，一些在建築工地發生的非法取水個案，被

檢控的是承建商的僱員而非承建商，令承建商有機會逃避法律

責任。你承諾會檢討水務署現時處理這類案件的手法，並研究如

何堵塞此漏洞。請告知委員會，水務署處理此問題將採取的措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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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務署會懇請發展局協助，務求在管理承建商的程序中，把於

承建商的工地裏發生的任何非法用水情況，都反映在該承建商

的工作表現報告中，藉此阻嚇工地非法取水的行為。  

 

水務署亦會徵詢法律意見，研究如何根據所得的證據，就僱員

偷水的行為檢控其僱主。 
 

 

 (e) 水務署會如何在次數、內容及形式等方面，去改善培訓員工處

理懷疑非法用水個案（參照審計報告第 3.5 段）； 

 

 水務署的檢控組會安排把所有培訓資料，包括定罪個案，上載

到水務署的內聯網作網上培訓之用。 

 

此外，水務署每年會提供一次半天的培訓課程予相關政府部門

的員工。 

 

培訓的需要及方式將於 2012 年 12 月再進行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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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f) 根據審計報告第 3.23 段，在有些需截斷違例接駁喉管的個案

中，檢控組在完成最後視察後，用了 11 至 25 個工作天呈交報

告，以及客戶服務科分區人員接獲檢控組的通知後，用了 10

個以上工作天才截斷有關接駁。水務署在公開聆訊時，表示會

考慮就處理截斷違例接駁喉管的個案涉及的不同步驟，訂定完

成時限。請告之本委員會有關時限的詳情； 

 

當檢控組完成一宗調查後，如需截斷違例接駁的喉管，檢控組

會於調查完成後三個工作天內通知客戶服務科，以採取跟進行

動。 

 

水務署亦將會為以下的工作訂定時限目標： 

 發出通知書 (表格 K) 給有關的違例者，要求他們聘請持

牌水喉匠進行糾正工程、 截斷違例接駁的設施。 

 在表格 K 給予糾正工程的時限過後進行視察，以確定所須

進行的工程已完成。 

 如違例接駁的設施仍未被截斷，發出截水通知書 (表格 J) 。 

 在表格 J 給予糾正工程的時限過後進行視察，並在有需要時

截斷違例接駁的設施。 

 如違例者阻礙分區人員視察或截斷違例接駁的設施，向裁判

官申請手令。 
 

 

 (g) 就審計報告第 3.23 段，請提供現時客戶服務科分區負責處理截

斷違例接駁喉管個案的員工數目; 

 

 客戶服務科的人手編制中有 250 名職員，為全港提供非帳目方

面的客戶服務。除處理佔其工作量大約 0.1 %的截斷違例接駁

設施的個案外，他們的職責亦包括安裝和更換水錶；處理客戶有

關供水的投訴；截斷和重駁供水；及提供緊急的臨時供水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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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h) 水務署在公開聆訊時，表示會考慮就更換超逾理想使用年期的

大型水錶制訂一個時間表 (見審計報告第 4.20 段)。 請提供有

關時間表； 

 

水務署計劃爭取資源，以下列的時間表為目標更換大型水錶： 
  

齡期 
(年) 

在 2011 年 7 月使用

中的水錶數目 (個) 
完成更換的目標日期 

25 至 100 毫米水錶 (理想使用年期為 7 年) 
超逾 
20 年 

3 2011 年底前全數更換 

11 至 
20 年 

3 196 
2012 年底前更換 80% 
2013 年 6 月底前更換餘下

的 20% 

8 至 
10 年 

7 382 
2012 年底前更換 50% 
2013 年 底 前 更 換 餘 下 的

50% 

150 至 300 毫米水錶 (理想使用年期為 4 年) 
11 至 
16 年 

10 2012 年 3 月底前全數更換 

5 至 
10 年 

37 
2012 年底前更換 30 個 

2013 年 6 月底前更換 7 個 
 

 部分更換老化水錶的個案會涉及各種需時解決的問題而被拖

延，例如需要註冊用戶先清除通道障礙、維修殘舊的水管和進

行大廈翻新工程。水務署在需要時會申請手令進入有關處所進

行工程，以更換水錶，並會向有關註冊用戶收回所需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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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) 審計報告第 4.25 段表 9 中顯示，有十個政府機構的 150 至 

200 毫米的水錶超逾它們的理想使用年期。請提供有關政府機

構名單和更換該等水錶的時間表； 

 

該十枚載述於審計報告表 9 中的水錶資料臚列如下： 
 
齡期 水錶尺寸 機構 地點 現時情況 
13 年 200 

毫米 
水務署 
(檢測水錶註一) 

觀龍樓 該檢測水錶已被

更換。 
12 年 200 

毫米 
同上 觀龍樓 同上 

12 年 150 
毫米 

同上 友愛邨 同上 

12 年 150 
毫米 

中國人民解放軍

部隊 
昂船洲海軍基地 水錶已被更換。

10 年 200 
毫米 

渠務署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
沉澱池 

水錶將於 2012
年 3 月被更換。

10 年 150 
毫米 

渠務署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
化學劑調控設施 

水錶已被更換。

10 年 150 
毫米 

中國人民解放軍

部隊 
昂船洲軍營 同上 

10 年 150 
毫米 

香港消防處 青衣滅火輪消防局 同上 

5 年 150 
毫米 

水務署 
(測試用水錶

註二) 
厚德邨 水錶將於 2011 年

底前移除。 
5 年 150 

毫米 
同上 厚德邨 同上 

____________________ 
註一

 檢測水錶用作錄取樓宇的耗水量，用以與樓宇內所有用戶用水的總量作比較，並非用作發單用途。 
註二

 測試用水錶是在測試中的新型水錶，用以測試水錶在現場的功能及/或耐用性，並非用作發單用途。當測試完畢，

有關水錶會被拆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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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j) 請提供最新數據：水務署每年從徵收水費中得到的總收入，以

及因少收水費和其他原因如非法取水、不準確讀錶、水管接口

和裝置滲漏、供水及分配系統的爆裂和滲漏引致的水量流失，

而損失的政府收入； 

 

在 2010/11 年度，整體水費收入為 64.4 億元，當中包括 24.7

億元來自水費繳款，1.6 億元是供水予政府部門的名義收入及

38.1 億元由政府補貼用戶的免費用水及來自差餉的收入。 

 

2010 年用水量及流失量的百分比如下： 
 

合法用水  73.5% 

非法用水 2.0% 

水錶誤差 2.0% 

水管滲漏及爆裂 20.0% 

其他流失如用戶內部系統的滲漏 2.5% 

總數 100% 

 

由於香港的山形地勢，水管都承受高水壓。因此滲漏而引致的

水量流失應視為運作限制而非損失。此外，非法用水數量是一

個依照國際做法的賬面估算，而整體水錶的 2%測量不足率仍

在可容許的範圍之內，是運作容許的誤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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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k) 2008 年至 2010 年過去三年，主管檢控組的高級工程師，曾否

就其履行檢控的職責徵詢過法律意見，或就改善水務署的檢控

工作提出意見和作出行動；如有，請提供詳情； 

 

主管檢控組的高級工程師，同時亦負責質量管理工作。在 2008

年至 2010 年過去三年，他曾就以下事項徵詢法律意見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他亦有就改善水務署的檢控工作提出下列意見及行動： 

 定期檢討及更新檢控組的參考手冊，此手冊概述了現行有關

調查及檢控涉嫌違反水務條例及規例的做法及程序 

 於 2008/09 年度在檢控組新增一個助理檢控主任職位 

 於 2009 年初出版呼籲公眾切勿非法取水的宣傳單張 

 於 2009 年 6 月為檢控組取得專用的合約車輛 

 定期為檢控組員工尋找相關的法律培訓機會 
 
 
 
 
 
 

 

徵詢法律意見的範疇 個案數目 

提出檢控的證據是否足夠 7 

就不認罪案件要求委任檢控官 4 

釐清法律觀點 2 

因難以追蹤嫌疑人士的下落，無法傳召其出庭應

訊而建議不進行訴訟  
1 

上訴（申請覆核判決）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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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) 2012 年 1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前提交一份水務署就個案二所採取

的執法行動的進度報告（見審計報告第 2.24 (b)段）。 

 

 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開聆訊後的最新進展情況如下： 

 水務署已收集足夠証據進行第三次起訴及剛發出法庭傳票。 

 水務署已向大廈管理處發出警告信，要求管理處在 2011 年

12 月 14 日前拆除違例接駁的喉管。管理處亦已將違例接駁

的喉管拆除。水務署在 2011 年 12 月 14 日的視察確認拆除工

作已全部完成。 

 鑑於建造永久沖廁供水系統需時（該工程於 2008 年已獲水

務署批准），大廈管理處在 2011 年 12 月 13 日向水務署申請

臨時沖廁用水，水務署亦已於 2011 年 12 月 14 日批准該項申

請。管理處表示臨時供水工程預計會在一個星期內完成。 

 

水務署會於 2012 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一份新的進度報告。 
 

(m) 根據審計報告第 2.4 段，檢控組的編制有 13 位來自四個職級的

員工。請提供： 

 

(i) 該四個職級每個職級的職責；及 

 

職務表見附件一。 

 

(ii) 以表格展示所有 13 位員工的總年薪及 2008 年、2009 年及 

2010 年每年從非法取水個案收回的總水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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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資料見下列表格：  

 

總年薪（2009/10） 

 

職位（職級） 員工數目 
每名員工的年薪 

(港元) 

監督（總技術主任） 1 750,120 

檢控主任（水務督察） 3 483,480 

助理檢控主任 

（助理水務督察） 
3 303,840 

用戶服務督察 6 226,620 

員工總年薪（港元）： 4,471,800 

 

收回的總水費 

 
 
 

 
 
 
 
 
 

 

           水務署署長馬利德 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

副本呈：發展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3167 2591) 

 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2147 5239) 

    審計署署長 (傳真號碼：2583 9063) 

年份 收回水費 (港元) 
2008 316,488 
2009 610,411 
2010 1,035,254 
總數 1,962,1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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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《水務署監督/檢控》之職責 

 

監督/檢控就執行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例》的檢控工

作，向《高級工程師/檢控及質量管理》負責，其職責詳載如下： 

(a) 策劃、統籌和監督檢控組的工作。 

(b) 研究據報是違反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例》規定的個案，

並視乎情況採取行動檢控違例者。 

(c) 確保有關人員妥善遵從檢控程序，並為部門其他人員提供這方面的

協助及意見。 

(d) 向《檢控主任》作出建議和指示，如有需要，進行實地調查，並在

有需要時，以檢控官身分出庭。 

(e) 記錄法庭案件供參考之用，如有需要，作出修訂有關法例的建議。 

(f) 就檢控的有關事宜與法院人員及其他組別或其他部門/辦事處的人

員聯絡。 

(g) 擬備每月進度報告，並作出安排為所進行工作編製統計數字。 

(h) 為所需的員工訓練作出安排。 

(i) 執行其他由《高級工程師/檢控及質量管理》和《總工程師/發展(1) 》

指派的職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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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務署《檢控主任》之職責 

 

《檢控主任》就執行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例》的檢控

工作向《監督/檢控》負責，其職責詳載如下︰ 

(a) 擬備與根據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例》所作的調查/檢

控有關的案件工作。 

(b) 以檢控官身分出庭。 

(c) 協助日常辦公室行政工作，以及一般督導下屬員工的工作。 

(d) 在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例》的規定條文之內就《助理

檢控主任》呈交的事宜向《監督/檢控》作出建議。 

(e) 統籌工作，並與組內人員、水務署其他組別以及其他政府部門人員

聯絡。 

(f) 擬備證據及法庭供詞。 

(g) 就有關執法的事宜與其他部門聯絡。 

(h) 協助擬備每月進度報告和季度報告的統計報表。 

(i) 如有需要，進行實地調查，以及指示/引導《助理檢控主任》進行

該等調查和取得證據。 

(j) 在接獲要求下，為署外調查機構(例如廉政公署)提供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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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務署《助理檢控主任》之職責 

 
 

《助理檢控主任》就執行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例》的

檢控工作向《檢控主任》負責，其職責詳載如下︰ 

(a) 就有關執法的事宜與其他部門聯絡。 

(b) 如有需要，進行實地調查，就該等調查擬備妥善報告，以及取得文

件證據。 

(c) 就市民和其他機構所作有關違規的投訴，進行調查。 

(d) 在法庭處理案件和呈交證據，以及擔任政府證人。 

(e) 如有需要，為政府律師提供協助。 

(f) 統籌工作，與組內人員、水務署其他組別人員以及其他政府部門人

員聯絡。 

(g) 擬備證據及法庭供詞。 

(h) 協助日常辦公室行政工作，以及一般督導下屬員工的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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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務署檢控組《用戶服務督察》之職責 

 

 檢控組《用戶服務督察》就執行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

例》的檢控工作向《檢控主任》負責，其職責詳載如下︰ 

(a) 進行有關違例伸延、非法取水、污染、不當用水及浪費用水或其他

違規之處的視察。 

(b) 處理有關違反《水務設施條例》和《水務設施規例》的規定的投訴。 

(c) 協助《檢控主任》和《助理檢控主任》進行法律程序。 

(d) 協助擬備檢控組統計報表每月進度報告，以及估計流失的用水。 

(e) 就有關執法的事宜與其他部門和本署其他組別聯絡。 

 
 
 
 
 
 

 


